竞争性磋商公告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生成服务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 www.zfcg.sh.gov.cn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5年4月8日下午14:00分（电子采购平台显示时间）递交响应文件。迟到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生成服务
2.	项目编号：310000000250127166895-00193275
3.	项目预算：人民币2702738.94元，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不予接受。
4.	服务期限：完成本项目2025年项目所有工作量注：中标供应商如非原服务供应商，已完成的工作量应按中标金额中的单价按实结算给提供服务的原服务供应商（2025年1月1日至合同签订月的服务费用）。同时，在2026年未确定新的中标单位前，本项目中标单位须继续提供服务直至明年招标项目结束。
5.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合格的供应商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具有相应的专业服务能力；
2.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 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4. 投标单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6. 本项目不得转包、分包或代管；
7.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其他资格要求： 
1．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本采购项目执行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鼓励环保产品、扶持残疾人福利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支持监狱和戒毒企业、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限制采购进口产品等相关政策。
四、报名需要提交的资料：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息登记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
注：响应方须保证报名及获得磋商文件需提交的资料和所填写内容真实、完整、有效、一致，如因响应方递交虚假材料或填写信息错误导致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由响应方承担。
五、报名时间及购买标书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2025年3月２８日-2025年4月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接受报名和购买标书。
报名地点：（http://www.zfcg.sh.gov.cn）在网上招标系统中报名
文件售价：0元/本，售后不退。
六、递交响应文件截止/磋商的时间和地点：
递交响应文件截止/磋商的时间：2025年4月8日下午14:00分（电子采购平台显示时间）。迟到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递交响应文件：（http://www.zfcg.sh.gov.cn）在网上招标系统中递交
磋商地址：天昭项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29号榕辉大厦
1103室）。评标所需携带其他材料：被授权人身份证明及授权书，无线上网的笔记本电脑、无线网卡、数字证书（CA证书）。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采购公告发布于《上海政府采购云平台》。
[bookmark: _Toc5004_WPSOffice_Level1]八、其他事项：
1、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上海市政府采购信息管理平台招投标系统正式运行的通知》（沪财采[2014]27号）的规定，本项目采购相关活动在电子采购平台（网址：www.zfcg.sh.gov.cn）电子招投标系统进行。供应商应根据《上海市电子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供应商在电子采购平台的有关操作方法可以参照电子采购平台中的“在线服务”专栏的有关内容和操作要求办理。
九、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雅致路99号
联   系   人：王超
电        话：18117283618

采购代理机构：天昭项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29号榕辉大厦1103室
联   系   人：杨雪
电        话：18916065905

